陇川县关于调整2020年农机购置
补贴资金的通告
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云南省财政厅、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0年中央第二批农业生产发展资金(非贫困县)的通知》 (云财农〔2020〕116号)，在原按照《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2020年中央农业相关转移支付（非贫困县）资金的通知》（云财农〔2019〕231号）下达陇川县2020年农机购置补贴资金480万元的基础上调减12万元，加上2019年结转资金0.088万元，陇川县2020年农机购置补贴资金为468.088万元。现结合我县2020年补贴工作进度，已经确定并通知的第一批补贴资金使用计划不变，调减资金数将在今年后续补贴计划中消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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